
監造人變更申請書

                               申請日期：114 年  月  日

1. 案件類別： 

2.申請建築物地址(地號) ：

3.使用執照號碼： 

4.申請人(起造人)：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 

電話： 

通訊地址： 

5.消防專技人員資料

類別 姓名 證書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原監造人

新監造人

6.變更理由：因故無法執行監造業務 

起造人切結

本人(公司)同意原監造人　    更換監造人為　  ，並切結自行協商

或循司法途徑解決與本案原監造人之間所發生之糾紛，與 貴局無

涉。



申請人(起造人)：        (用印)

※本申請書請由新監造人以紙本至消防局提出申請

※續頁為監造人變更同意書



監造人變更同意書(原監造人同意拋棄)

監造人變更同意書
(新監造人承接)

本人          ，自即日起同意接續監造位於工程(使用執照：)，特立此同

意書為據。

新監造人：                (簽章)

(原監造人拋棄)

本人       ，自即日起同意放棄所監造位於工程(使用執照：)，特立此

同意書為據。

原監造人：              (簽章)

※本申請書請由新監造人以紙本至消防局提出申請

申請人(起造人)：                   (用印)



中華民國 114 年 02 月 07 日



監造人變更同意書(免附原監造人拋棄同意)

監造人變更同意書
(新監造人承接)

本人        ，自即日起同意接續監造位於(工程(使用執照：)，並同意

負責承受原監造人對於消防工程監造所造成之公法、私法上之相關

責任，自行解決與本案原監造人之間所發生之糾紛，本人願承受原

監造人一切權利義務應辦事項，特立此同意書為據。

新監造人：                 (簽章)

※本申請書請由新監造人以紙本至消防局提出申請

申請人(起造人)：               (用印)



 

中華民國 114 年 02 月 07 日


